
采购邀请公告

项目概况

普洱市中医医院散装中药饮片采购招标项目拟询比采购，诚邀具有完成该项

目能力的潜在供应商在普洱市中医医院招标采购中心获取该项目采购文件，并于

2024 年 3 月 7 日 9:00（北京时间）前递交响应文件。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采购人：普洱市中医医院

2.项目编号：PESZYYY 采-2024002

3.项目名称：普洱市中医医院散装中药饮片采购招标

4.采购需求：提供普洱市中医医院 425 个散装中药饮片的供应及相关服务。

标段 供应范围 要求

A包 蜈蚣、白芍、麸炒白术等 141 个品种散装中药饮片

详见采购文件的采

购需求
B包 茯苓、当归、桂枝等 142 个品种散装中药饮片

C包 黄芪、党参、川芎等 142 个品种散装中药饮片

注：★（1）本项目共分 A、B、C三个包，每个包分别为一个整体，不允许

转包、分包； 各供应商须对拟投分包的所有内容进行整体报价，不得缺项漏项，

否则按不实质性响应采购文件要求处理。

（2）项目名称命名规则：普洱市中医医院散装中药饮片采购招标-A 包为本

项目 A 包的项目名称；普洱市中医医院散装中药饮片采购招标-B 包为本项目 B

包的项目名称；普洱市中医医院散装中药饮片采购招标-C 包为本项目 C 包的项

目名称。

（3）项目编号命名规则：PESZYYY 采-2024002-A 为本项目 A 包的项目编号；

PESZYYY 采-2024002-B 为本项目 B 包的项目编号；PESZYYY 采-2024002-C 为本

项目 C 包的项目编号。

5.供应商数量：3家（A、B、C包各 1家）。

6.供应商确定方式：综合评分结果。三个包可以兼投但不可兼中，即一个供



应商仅能成交一个包，不能重复成交。评审时按 A包、B 包、C 包的顺序进行评

审，如 A包成交人评审得分为 B包的第一候选人，按正序顺延 B包第二候选人为

成交人，以此类推）。

7.服务期限：三年。合同 1年 1签。采购人每年对成交供应商履约情况进行

评价、考核，履约评价、考核不合格，采购人有权解除与成交供应商签订服务合

同且本项目服务期限内不再续签。项目服务期限内，如遇国家、省、市政策调整，

则由采购人、成交供应商按新政策协商解决。

8.预算（最高限价）：669 万元/年（A包：223 万元/年，B包：223 万元/年，

C包 223 万元/年）。

二、供应商的资格条件

（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特定资格要求：

1.供应商具有有效营业执照，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并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的药品生产企业或药品批发经营企业，相应岗位人员具备国家规定的相关资

格。

2.供应商应具备依法取得有效的《药品经营许可证》或《药品生产许可证》

（注：提供《药品经营许可证》的，同时需提供所供货中药饮片生产企业的《药

品生产许可证》）。经营企业所从事的药品经营活动，应当遵守药品经营质量管理

规范，建立健全药品经营质量管理体系；生产企业所从事的生产活动，应当遵守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建立健全药品生产质量管理体系，保证药品生产全过程

符合法定要求。

3.供应商经营（生产）范围满足所投分包要求。

（三）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无



（四）本项目 不接受 联合体

（五）供应商不得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1.供应商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

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及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

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

2.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

加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活动；2家以上的供应商不得在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项目

中，同时委托同一个自然人、同一家庭的人员、同一单位的人员作为其代理人，

否则，其响应文件作无效处理；

3.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

供应商，不得再参加该采购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

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参加本采购项目。供应

商为采购人在确定采购需求、编制采购文件过程中提供咨询论证，其提供的咨询

论证意见成为采购文件中规定的供应商资格条件、技术服务商务要求、评审因素

和标准、采购合同等实质性内容条款的，视同为采购项目提供规范编制。

注：重大违法记录是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

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供应商在参加该项目采购活动

前 3年内因违法经营被禁止在一定期限内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限届满的，可以

参加采购活动。

三、现场查看： 不组织

四、获取采购文件方式

1.时间：2024 年 2 月 29 日至 3月 5日，09：00-11:30，15:00-17：00（北

京时间，法定公休日、节假日除外）。

2.报名及获取采购文件方式：线上获取，供应商将申请参与项目的信息（项

目名称、供应商名称、联系方式）发送至电子邮箱（zbcgzx2023@126.com）获取

电子版采购文件及其他资料。

注★:未按规定时间及要求报名的供应商不得参与本项目采购活动。

3.报名及采购文件售价：无

五、接收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地点和联系方式



1.时间：2024 年 3 月 7 日 9 时 00 分前

2.地点：普洱市中医医院门诊楼四楼招标采购中心

3.联系方式：袁老师 0879-2122536 15288123487

六、响应文件开启时间和地点

1.开启响应文件时间：2024 年 3 月 7 日 9 时 00 分（北京时间）。

2.地点：普洱市中医医院药剂楼三楼多媒体教研室

七、公告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 个工作日。

八、公告发布媒体：普洱市中医医院官网（peszyyy.com）

九、投标保证金：6万元/包

十、其他

1.请供应商按要求制作规范响应文件（电子版 U盘 1份，纸质版 3份（1正

2副））。采购人不接收未密封、不规范、不装订成册的响应文件。

2.不接受未报名或超过指定截止时间递交的响应文件。

3.该项目采购人组织专家综合评审，不承诺选择报价最低的供应商成交。

4.评审结束后采购人将在普洱市中医医院官网（peszyyy.com）发布成交信

息。

5.参与本项目的供应商一旦被确定为成交供应商，必须在规定时间内与采购

人签订合同，履约期内严格按照按响应结果提供中药饮片和相关服务，否则将被

列入采购人不良供应商名单，以后不得参与采购人的所有采购活动。

6.响应文件有效期：90 日历天。

7.资格审查方式：资格后审。

十一、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采购人：普洱市中医医院

地址：普洱市思茅区茶城大道 13 号

联系方式：普洱市中医医院招标采购中心 0879-2122536

联系人：周老师 袁老师

普洱市中医医院

2024 年 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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